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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坪山管理局

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

深环坪山责改字〔2026〕24号

法人名称：深圳市***

法定代表人姓名：陈***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***

住所：深圳市坪山区***

我局执法人员于2026年5月8日、2026年5月9日对你单位

进行了调查，发现你单位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：

2026年5月8日16时15分，我局执法人员前往你单位进行

现场检查，现场检查时你单位正常营业，现场设有3条环保

检测线，其中轻型汽油车检测线1条、重型柴油车检测线1条、

轻型柴油车检测线1条。我局执法人员现场调取了车辆粤

S***、粤 B***的检验记录发现，上述2辆汽油车在你单位使

用双怠速法进行检测，往年在其他检验机构采用过稳态工况

法进行检测。你单位陈述因上述车辆无法解除四驱模式，所

以申请更换为双怠速法进行检测，其他检测单位采用稳态工

况法应该是强行硬踩油门进行检测的。你单位无法提供现场

尝试解除车辆四驱模式而无法成功解除的依据。我局执法人

员现场调取了上述2辆车的检验（测）报告，检测结果均为

合格。

根据《汽油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(双怠速法及

简易工况法)》(GB18285-2018)第11.1“在全国范围内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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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汽车环保定期检验应采用本标准规定的简易工况法进行，

对无法使用简易工况法的车辆，可采用本标准规定的双怠速

法进行”的规定，参考《机动车排放定期检验规范》

(HJ1237-2021)附录 D“排气污染物检测”中 D.3.1“若因车

辆技术或安全因素，无法采用工况法检测的车辆，检验机构

应制定内部审批程序，详细记录无法采用工况法检测的原

因，经机构技术负责人或授权签字人签字批准后，可采用双

怠速法(汽油车和燃气车)或自由加速法(柴油车)检测，审批

记录应随检验报告一同存档。同一车辆或同型号车辆应采用

同一种检测方法”及 D.3.2“典型无法采用简易工况法检测

的汽油车包括但不限于：—无法手动切换为两驱模式的全时

四驱或自适应四驱”的规定，检测机构对车辆进行检测时应

采用简易工况法(包含稳态工况法、瞬态工况法、简易瞬态

工况法)进行，对因车辆技术或安全因素无法使用简易工况

法的车辆，可经过内部审批后采用双怠速法进行，且同一车

辆或同型号车辆应采用同一种检测方法。

因上述2辆车往年均使用过稳态工况法进行检测，说明

上述车辆不存在因车辆技术或安全因素无法采用稳态工况

法进行检测的情形。同时，你单位无法提供现场尝试解除车

辆四驱模式而无法成功解除的依据。因此，你单位对同一车

辆未采用同一种检测方法进行检测。综上，你单位存在未依

据法定的检测方法、检测标准对机动车排气污染进行检测的

违法行为。

另查明，近二年内你单位无同一违法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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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材料证明：

1.2026年5月8日我局执法人员制作的现场检查笔录、现

场检查视频，2026年5月8日你单位提供的在用车检验（测）

报告、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复印件、深圳市计量质量

检测研究院合格证复印件、深圳市机动车排放定期检测监督

管理系统检验流程日志打印件、汽修宝 App截图打印件，2026

年5月9日我局执法人员制作的调查询问笔录、深圳市机动车

排放定期检测监督管理系统检验结果数据列表打印件，证明

我局对你单位的现场检查、调查情况以及你单位存在未依据

法定的检测方法、检测标准对机动车排气污染进行检测的违

法行为；

2.2026年5月8日你单位提供的营业执照复印件、法定代

表人身份证明书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，证明你单位主

体适格；

3.2026年5月9日我局执法人员制作的行政处罚系统查

询截图打印件，证明近二年内你单位无同一违法行为；

4.2026年5月8日我局执法人员制作的执法证复印件，证

明该案调查由具有行政执法资格的两名执法人员实施。

你单位上述行为违反了《广东省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条

例》第十八条第（一）项的规定“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应当

遵守下列规定：（一）依据法定的检测方法、检测标准对机

动车排气污染进行检测”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

“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，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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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正违法行为。”和《广东省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条例》第

三十三条第一款“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

第一项、第二项、第四项至第六项规定的，由县级以上生态

环境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，

限期改正，并可以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；情节严重

的，由资质认定部门取消其检验资质，并向社会公告”的规

定，现责令你单位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7日内改正未依据法

定的检测方法、检测标准对机动车排气污染进行检测的违法

行为。

如上述违法行为属于应依法直接给予行政处罚的情形，

则对该行为的处罚不以整改结果为前提条件。

我局将自责令改正期限届满三十日内对你单位违法行

为的改正情况实施复查。若复查时发现你单位拒不改正的，

我局可根据违法行为依法采取法律赋予生态环境部门的监

管措施：1.依据国家、省和特区相关环保法律法规规章的规

定，对你单位实施按日连续处罚；2.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环境保护法》第六十三条的规定，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，对

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予以行政拘留；3.

依法采取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措施。

你单位在我局实施复查前，可以向我局报告整改情况，

并附具相关证明材料。

你单位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深圳市人民政府或者深圳市坪山区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；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广东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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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联系人：凌威，电话：0755-84621636

地址：深圳市坪山区石井街道太阳村39号五楼

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坪山管理局

2026 年 5 月 9 日


